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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新聞 

 

 

 

全國國土計畫預定 106 年上半年公展 

攸關國土永續發展的國土計畫法，在 105年 5 月 1 日施

行後，內政部依據該法規定，預定於今（106）年 3 月完成

全國國土計畫規劃草案，並加速啟動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

計畫之規劃作業。 

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

後 2 年內，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，依中央主管機關

指定之日期，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。因

此，內政部依法應於 107 年 5 月 1 日前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

畫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 109 年 5 月 1日前公告實施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。 

內政部營建署表示，國土計畫法雖係於 104年完成立法

作業，惟該署早於 102 年 10 月 17 日即依據區域計畫法規定

公告實施「全國區域計畫」，先行納入國土計畫法之立法精

神。是以，該署以前開全國區域計畫為基礎，動員行政體系

辦理「全國國土計畫」擬訂作業，預定於 106 年 3 月完成規

劃草案，並預定於 106 年 5 月前辦理公開展覽及分區公聽

會，徵詢社會各界意見納入規劃參考後，再提請該部及行政

院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。 

至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之辦理期程，目前預定於

106 年 1 月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各該國土計畫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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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作業；且參酌內政部自 99 年起推動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擬定區域計畫作業完成規劃草案為基礎，據以擬定「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」，以加速後續規劃作業，如期於

108 年完成計畫草案，以及辦理相關法定程序後，期於 109

年由內政部指定日期，一併公告實施所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。 

內政部營建署並表示，不論全國國土計畫或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國土計畫，該部均已擬定作業期程列管進度，所有資

訊將於該部營建署網頁之「國土計畫法專區」或該部營建署

城鄉發展分署網頁之「全國國土計畫專區」公開，歡迎各界

參考及提供意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